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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攜帶流動電腦裝置回校之「可接受使用政策」 

引言 

本校配合社會電子學習的趨勢，已於所有課室、特別室、操場及禮堂等安裝無線網絡，希

望學生能有效利用電子學習模式輔助學習，故校方於2020-2021年度推行「自攜流動電腦裝置計

劃」(BYOD)。 

電子學習為課堂增加學與教的互動，能令同學提升學習動機。為使電子學習更具成效，透

過「可接受使用政策」能使同學在安全的環境下，能正確、積極、合法、健康及符合社會與道

德規範的前提下使用流動電腦裝置，避免因錯誤及不當使用而使學生及家長承受不必要的風險。

以下為相關之使用規則： 

流動電腦裝置裝置保安 

 學校為每部已登記的裝置貼上印有其學生編號的標籤。標籤不應被移除或修改。如學生

發現裝置上的標籤遺失或損壞，學生應聯絡學校校務處以作更換。 

 學生不可於校內使用未登記的流動電腦裝置裝置。 

 學生有責任妥善保管流動電腦裝置裝置，如遇遺失或被竊，應立即通知校方。學生及家

長須承擔當中所產生的任何損失。 

 

校內使用流動電腦裝置守則 

 學生只能在老師的批准及監督下，使用學校已登記的自攜流動電腦裝置。 

 學生只能使用學校認可的學習相關的應用程式。 

 學生只能在老師批准下開啟音頻或視訊檔案，並應保持適當的音量，以免影響他人。 

 自攜流動電腦裝置作為學習工具，除老師批准外，學生不得在校內用作下列用途： 

 娛樂或遊戲用途（例如聽音樂，觀看與學習無關的視頻等) 

 使用社交網站（例如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 等） 

 即時通訊軟件（例如WhatsApp，WeChat，Line 等） 

 學生在使用流動電腦裝置時，必須遵守版權條例或知識產權法等有關的香港法例。 

 未經老師許可，嚴禁學生使用流動電腦裝置錄影、錄音或拍照，以保障師生的私隱權利。 

 學生不可利用流動電腦裝置發佈、瀏覽或分發違反香港法律的網上資訊；以及不能作出

滋擾、恐嚇、人身攻擊、淫穢、褻瀆及粗俗語言；亦不能發放同學、家長、學校教職員

或校外人士的個人資料及私隱。 

 學生不可向其他人士透露個人的用戶資料，學生須承擔因而產生的相關法律責任。 

 學生不可改裝個人流動電腦裝置，以免影響裝置的保養及正常使用。 

 學生須自行在回校前將流動電腦裝置完全充電。學生不得擅自使用校內電源為流動電腦

裝置充電。 

 學生若違反以上守則，學校保留監察、審查、存取及設定流動電腦裝置的權利；並按情

況需要，校方可暫時沒收學生裝置，或保留取消學生在校內使用流動電腦裝置的權利。 

 

  




